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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11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 09 時 30 分

二、地點：Google Meet 會議(https://meet.google.com/nbp-nenszpg)

三、主席：沈志修召集人                            紀錄：邱惠鈞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林委員瓊華 （請假）
陳委員惠琳 陳惠琳
楊委員志彬 （請假）
劉委員月梅 劉月梅
劉委員志堅 劉志堅
蕭委員代基 （請假）
吳委員珮瑛 吳珮瑛
李委員河清 （請假）
張委員四立 張四立
郭委員玲惠 郭玲惠
陳委員家榮 陳家榮
廖委員惠珠 （請假）
蔡委員俊鴻 蔡俊鴻
何委員惠莉 何惠莉
吳委員明蕙 林慈芳代

莊委員銘池 莊銘池
陳委員小玲 陳小玲
曾委員佩如 曾佩如
楊委員哲維 （請假）
陳委員鴻文 陳鴻文
本署環管處 蔡玲儀、黃偉鳴、溫育

勇、郭孟芸、吳孟兒、葉
信君、王俊勝、黃伊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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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惠鈞
　　永續發展室 陳妙玲
　　會計室 丁子芸、魏梅英
　　管考處 巫月春
    空保處 蕭培元、陳香君
    環境檢驗所 廖儀如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楊秀玲

五、主席致詞：（略）

六、說明上次會議意見辦理情形：洽悉。

七、討論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0 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 年概算編列情形（環
管處）

八、綜合討論及意見：如附件。

九、結論：

（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2 年概算編列原則照案通過，編列內容
授權環管處按署內各單位淨零中長程計畫預算審議情形統籌
調整。

（二）會中委員建議事項，請納入後續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工作之考
量；有關委員關切碳費減量額度議題，另案開會徵詢相關委
員意見。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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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綜合討論及意見摘要

1、 曾委員珮如

(1) 依簡報資料所示，似僅第 16 頁說明溫管基金現況（如截至

110 年 12 月底止溫管基金累積賸餘數 5憶 1,639萬 5,932 元，

以及至 112 年底預估賸餘數 1億 2,535萬 0,932 元），其他簡

報頁未見 110 年溫管基金各項目用途項下分支計畫之法定預算

數、決算數、執行率及績效之總體說明，建請環保署未來可以

呈現（110 年 5 月溫管基金會議簡報第 3 頁有呈現）。

(2) 依簡報第 19 頁，氣候變遷環境教育與低碳生活 112 年預算數

為 1億 064萬 8,000 元，高於其他各項計畫，占 112 年預算幾

近 1/4，再從簡報第 28 頁可知預算多投入淨零綠生活/淨零排

放生活轉型。考量要邁向 2050 年淨零排放，確實需要每個人

從生活型態的選擇改變起，爰對於環保署投入相關預算予以支

持，謹建議環保署可思考在投入相關預算前後，研提計畫進行

人民在淨零生活之知識、態度之調查，3 年後再調查，以對照

瞭解民眾願意改變生活行為之變化程度。

(3) 依 110 年協助審查抵換專案案件之經驗與心得，覺得部分之查

證機構提出之確證報告之品質，並不能完全看出關鍵問題，爰

建議環保署要強化這些查證機構之管理或相關品質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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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明確說明溫管基金（碳費）之運作原則性質是「量入為出」

或「量出為入」？此為關鍵之原則。

2、 吳委員珮瑛

(1) 第 29條：配套措施涵蓋自主減量計畫及優惠費率，提出自主

減量計畫能有效減少排放量達指定目標者，適用優惠費率，而

第 30條，減量額度抵減碳費，對碳費徵收對象得以減量額度

扣除排放量，這是引起相對多爭議的條文，確切作法為何？

(2) 碳足跡所包括的產品項目都是那些，可以有大約的類別嗎？其

中又有多少是與出口有關？又所有有碳足跡產品自 2014至

2021 年共 8 年才減 88,450公噸，平均一年減 11,056公噸，這

樣算很多嗎？何以進有此項列出有別於支出的效益，其他都盡

是列出原經費及支出項目。又支出並不是效益，僅是將預算花

掉而以，預算花掉未必會有效果（預期中的效果）。

(3) 簡報第 24 頁有關落實調適行動，何以突然冒出「進行不同氣

候變遷情形下病媒蚊地理分布監測 氣候變遷情形下病媒蚊地

理分布監測 ，精進地方環保機關境清理效能」，這在調適是

很重要的工作嗎？又第 25 頁有關氣候變遷調適，亦有「重要

病媒蚊變遷與推估專案工作計劃」，同樣的問題，何以與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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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相關的調適行動在 112 年度僅有病媒蚊變遷監測之工作？

(4) 因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極可能在本會期通過，此一基金就須

為碳費的徵收及支用等工作預作準備，因此 112 年度下半年需

有對應準備工作，建議本基金針對 112 年度先列出可能執行的

工作（可能有延續過去的項目、而延續過去的項目需要強調更

為廣化及深化部分，因為過去僅有三、五億時做這些工作，總

不能有三、五十億時仍做相同的工作，而新增的項目建議要強

調具體對產業減碳工作的執行，千萬不要看到經費很多就大灑

幣），同時，最好列出各項所需經費之預估，這是量出為入，

如此可以對碳費費率之擬定有約略的依循，而量入為出，是收

多少才規劃做多少事，這是相對被動，為了達到淨零，採前者

規劃才是主動出擊、如此也才能顯示對於減碳的積極作為。也

因為如此，才可迫使環保署認真思考碳費收入該如何使用的規

劃，因為這是能否順利說服各利害關係者接受碳費訂在特定水

準的關鍵因素。

(5) 建議以後的報告要有詳細的文字說明，簡報內容是另回事，所

有委員僅有簡報（簡報就是簡略的報告），然三、五行字、我

們必須猜測其意義，開會應該是討論重要事項，不是揣測簡報

內容及意義。又為每次會議所準備對應於簡報的文字說明並不

會浪費，會後這些都是署裡可以上網公開的充分資料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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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應該提供給別人查閱，至少我們自己的國民想知道的可

由一次次的累積獲得充分的資訊。

(6) 上次已建議過，本次仍未如此做，開會沒有討論題綱與重點

（題綱不是討論 112 年度預算、討論溫管法修正等如此大而無

邊的議題，要拆解成小問題、以能聚焦討論），沒有題綱就是

簡報完讓所有委員亂槍打鳥的提問，如此開完會完全無法有任

何共識。比如修正之溫管法的第 29、30條，如果將原本規劃

的用意及如何做的內容寫出來，大家就可以接續討論，今天僅

在現場解釋、沒有開會的委員就已不知道意義，更遑論其他人。

資訊越公開、越無可受攻擊，規劃也可以越詳盡。

3、 劉委員志堅

(1) 如果今年溫管法修過，在新的法令規定下，111 年、112 年預

算經費要怎麼執行?

(2) 依溫管法修正案第 8條，永續會為本次氣候變遷之協調、分工、

整合的主導單位，但它的行政量能不足、職權頗受到質疑，如

何推動、執行、運作？希望以「行政院」來主責，這樣的層級

才有權威來執行。

(3) 對溫管基金，其應有減量目標，宜設定明確、清楚。

6



(4) 溫管基金收到之後，規劃如何使用、支出？（依減量路徑及政

策，至 2030 年需花費 8,880多億元）。永續會委員，並不包

括財政部。又財政部曾表示，不支持徴能源稅或所謂綠色稅制。

4、 劉委員月梅

(1) 部分報告內容，無法完全理解其意思，請給予更詳細的說明：

a. 有關碳費的徵收，所繳交之費用用於推動、研究及減碳成

效之鼓勵，而研究是否有部分該放在設備及儀器的研究單

位，才是真正讓工業部門更能全面性的節能﹖

b. 有關 p10 之內容，臺灣之汙水接管率各縣市均未達 60%，

而表中汙水處理卻高達 64.5%，如何得出此數據?另外表中

當其他掩埋及焚化之數量漸減，事業廢水卻逐年升高，此

數值表示該更努力降低事業廢水﹖

c. 有關 p11 之內容，對於電力業(18廠)卻佔 54%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若指的是發電廠，但發電廠的電卻非自用，幾乎

都是供應各工業及住商使用，而直接使用化石燃料有 143

廠，僅 42.36百萬噸二氧化碳，因為全部加總為 100%，對

於作圖的主要原則及數據，是否可更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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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關 P12的作圖，紅色的標示，不知要表達何者?因為灰色

的部分若代表全部，但總數卻又與所列之數據不符﹖請加

以說明。

(2) 對於經費之相關：

a. 112 年度之概算，經費比 111 年多出許多，且支出項目也比

收入高出許多，對於經費增加或增加執行的項目，宜加以

說明其必要性。

b. 同上，對於 112 年度概算中經費減少或不再執行項目，也

請說明原因。

c. 對於氣候變遷所影響的層面非常廣，有農作物及病蟲害等

請問為何只做病媒蚊的相關研究?

d. 對於人才培育、低碳社區推動節能及減碳建議要持之以恆

更要跨出現在所執行的面向，讓節能及減碳能夠落實至各

村各里，甚至致生活各層面。

5、 蔡委員俊鴻

(1) 針對 110 年度成果檢核，建議檢視各部門排放量變動趨勢與潛

在項目/原因（依國家清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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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 110 年投入各項工作，請檢視對溫室氣體管理政策推動之

效益，如：制度建構/策略規範/補助/宣導教育/行政執行/研究

等。

(3) 編列經費 111 年/112 年，請檢視與「氣候變遷因應法」政策架

構之關聯法（針對急切工作宜增加經費比例；研究項目建議暫

緩）；建議提列總說明。

(4) 相關教育宣導工作，應由環境教育基金承擔。

(5) 請檢視本基金再撥付環教基金 5%之合法性；是否有重覆提撥

之慮（本年度基金藉由空污基金移撥，請確認是否已提撥

5%）。

(6) 建議編提 3~4 年推動方案，提供對應編列工作主軸。

6、 郭委員玲惠

(1) 溫管法修正草案第 9條、第 10條、第 11條、第 15條、第 19

條及第 20條相關行動方案、計畫及方案，其法律性質、擬定

程序及各部會權責以及裁罰，應有明確之規範，並考量與現行

已進行的計畫或方案結合以及目前工作項目之盤整，例如低碳

永續家園認證評等推動計畫，如何經由修法增加其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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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溫管法修正草案第 10-15條及第 17條，擴大公民參與部分，

除以社區為本，應考量國際人權公約所規範，公民參與者之代

表性，特別是氣候變遷下，偏鄉及弱勢團體之參與可能性；氣

候變遷為國際議題，進一步亦應參與國際交流，了解各國實施

情形與共同合作之可能性。

(3) 低碳永續家園認證之成效分析，應有地圖，包含城鄉分布圖，

並了解銅牌或銀牌所採取之方式，未來應有相互觀摩，使村里

得以學習。認證者之追蹤機制亦應一併加入。

7、 陳委員小玲

(1) 溫管法之修法及各類淨零排放工作近期如火如荼進行，環保署

及各部會同仁都相當辛苦，在此對環保署這段的努力表示敬佩

與感謝。

(2) 因應淨零政策，政府即將推動之碳費或碳交易等措施，都奠基

在碳盤查之基礎，故外界十分關切目前碳盤查機構之量能不足

問題。依本次簡報內容，有關溫室氣體盤查業務規劃及預算，

均為例行內容，未見增加碳盤查機構之規劃說明及配套因應。

建議應配合重大政策，相應調整業務規劃重點。

(3) 本次報告提及規劃補助公私立大學辦理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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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如簡報 21頁)，因為科技部也有很多計畫都會投入相同

類似的目標，建議未來有平臺或機制可互相交流成果，可避免

資源重複配置及擴大研究資源效益。

(4) 淨零 12項關鍵戰略中，環保署主政部分包括「淨零綠生活」

及「資源循環零廢棄」二大戰略。本次報告中管考處已補充

「淨零綠生活」相關規劃及爭取其他經費情形，惟未見「資源

循環零廢棄」之說明。建議補充說明，讓委員瞭解環保署因應

重大政策作為，並評估溫管基金 112年規劃工作及預算是否須

因應調整。

8、 陳委員鴻文

(1) 溫管法修正產業界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徵收碳費議題，有關徵

收對象與費率方面提出下列意見供參：

a. 應估不同徵收費率的結果及影響作為政策決定之參考。

b. 由於碳費費率須考量之因素很多，包括公平性原則，產業

競爭力及因應國際碳關稅等因素，為慎重起見，未來訂定

相關子法時，建議應再加強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

c. 徵收對象如採分大後小分階段徵收，建議應明訂分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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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期程，以利減碳工作之推動。

(2) 電力排放係數為攸關 2050淨零排放與各階段管制目標能否逹

標的重要關鍵，2025實現非核家園後，如何確保電力排放係

數能順利達標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9、 張委員四立

(1) 本次會議的 110 年執行績效及 112 年概算編列的簡報說明，已

簡要呈現溫管法修法修法進度、方向、內容及與階段管制目標

及部門減量責任的關係，有助委員對溫管基金執行狀況的了解，

針對 112 年度的概算內容，簡報中針對 5大項的分支計畫的經

費增減，亦提出大方向的說明，惟建議強化各項概算金額變動

與 110 年及以往年度執行績效趨勢變動的連結，以呈現各項概

算金額變動的合理性。

(2) 建議說明 112 年度概算的收支金額，與溫管法修法進度的關聯

性，以利委員掌握溫管法通過修法後，碳費啟徵的期程，及對

112 年度基金收入可能的影響。

(3) 簡報 27 頁 112 年 3,026萬 3千元，應修正為 3,062萬 3千元。

10、陳委員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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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溫管基金在未來 9,000億氣候預算中扮演的角色為何?溫管基

金中溫室氣體減量、研究及開發技術是否科技會報有所重疊，

角色應予以釐清。

(2) 請問自願減碳抵換的部分，如未來事業購買碳權，就可以減免

碳費嗎?

(3) 認同增加氣候變遷公約及國際交流工作，氣候變遷為高度國際

性議題，許多產業的減碳目標都會與供應鏈產生連動，因此，

此部分工作相當重要。

11、本署回應說明

蔡處長玲儀

1. 110 年決算已提報立法院審查，目前立法院 111年基金審

查進度尚未完成，將依預算法執行。

2. 目前各基金編列 112 年經費概算，將透過今日委員會討論

後再提報送行政院審查；另今年作業上尚有不確定處為

112 年~115 年中長程個案計畫包括科技計畫，因應淨零排

放政策有包括管考處及本處計畫，後續將配合調整與溫管

基金重複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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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法院於 104 年通過溫管法同時成立溫管基金，溫管基金

來源於當時決議初期是由空污基金撥補至 114 年止。這幾

年溫管基金主要財源收入從空污基金而來，因應轉型為了

國內碳定價需求於本次修法規劃要實施碳費徵收，這次修

法若可以在年底完成立法院審查通過的話，會再加速有關

碳費徵收的子法訂定，包括有大的排放源到小排放源做更

精準的核算、被徵收的對象可以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將有

優惠費率適用，其中自主減量計畫必須符合國家階段管制

目標的路徑規劃且經過本署審核，目前本署已經整理對於

未來可能被徵收的對象，其自主減量的潛能及和國家階段

管制目標路徑減量額度的考量，為本署首要執行事項，目

標 113 年開始徵收碳費。

4. 於 113年接下來溫管基金的收入將由碳費徵收變成基金的

收入，基金的用途也於明年規劃包括有多少額度或比例由

地方政府執行，對於事業補助原則目的是讓事業來投資減

量技術，此機制避免讓民眾有疑慮，有關補助的獎勵辦法

將著手研定。

5. 國發會公佈 2050的淨零路徑後，也有提出 2030各項關鍵

戰略會有需要政府投入相關費用，環保署有關的為資源循

環（廢管處主責）及淨零綠生活（管考處主責），本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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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處過去於推動碳足跡及碳標籤由溫管基金一部份經費應

用，明年管考處應用溫管基金增加4,000萬預算規劃相關

計畫，本署將配合國發會及科技部的審查做相對應的調整。

黃副處長偉鳴

1. 有關排放管制作為基本係依照排放量來作後續規範，今年

度預算 02 分支有編列針對包含查驗機構甚至不同行業別

的相關規劃，預計於 112 年將訂定相對應的規範。

2. 目前依現行法規有需要進行查驗機構的為 287 家，未來如

增加納管對象的話，也會關注到查驗機構量能的部份，相

關工作包括：

(1)針對大部分的業者，僅需要進行盤查工作，並不需要

進行第三方查驗機構的查驗。

(2)將持續增加納管對象，查驗機構量能的部分目前經濟部

已針對擴大查驗機構輔導相對應所屬相關中心增加查驗量

能工作，未來陸續投入將提供更好的查驗服務的部份。

3. 有關於自願減量的部份，碳費設計不只單純繳費，而是希

望業者能協助共同減量，不論是自己承諾的減量計畫或是

協助他人做的減量計畫都必須有實際的動作或減量作為才

可以抵減碳費，如果承諾未達成，將有相對應追償機制。

15



4. 科技研究部份，最主要著重在制度面及能促進社會整體的

推動，不僅在科技研發，希望能促進社會及公民社區制度

的改變。

5. 有關環境部門生活廢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部份，由對廢水

管制對象增加，納管率就增加，後續相對應的管理及減量

要求將持續滾動檢討加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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